人事處通知     中華民國108年12月11日

承辦人：顏湘芸（分機302）
1、 本府民政處委任第5職等或薦任第6職等至第7職等一般民政職系科員職缺，經奉核定由府內人員陞遷。

2、 經查臺端係本職務再次一陞遷序列人選，得依規定參加陞遷考核。

3、 茲為尊重臺端意願，是否參加本案職缺陞遷考核，請於108年12月16日下午5時30分前依格式勾選並簽名或蓋章後逕送本處，俾憑辦理陞遷考核作業。逾期未繳還視同放棄。

4、 願意參加本案職務陞遷考核者，請同時檢附以下資料辦理初評或由人事處現有資料初評：

（1） 最高之考試及學歷證件

（2） 最近五年之考績

（3） 最近五年（103年12月15日至108年12月16日）「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站」之終身學習時數資料

（4） 最近五年（103年12月15日至108年12月16日）之獎懲資料

（5） 語言能力檢定證書（英語、客語、原住民語）

未附者由本處以現有人事資料初評，不得異議。

    此致

             楊賓燕、徐惠美、楊伯健、李柏霆、鄭亞庭、林吟芝、杜沛書
         、洪翊凱、黃蕾蕾、黃嘉玟、師容澤、黃偉誠、張恩綺、謝瑋
         鎧
     以下項目請勾選  
     □願意。（□附相關資料；□依人事處現有資料初評）

     □放棄。            簽名或蓋章：

